
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

项目名称：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县道及所属道路日常及应急养护项目

编号： JSZC-321093-LXJS-G2026-0003
甲方 (采购人/买方) :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环境卫生管理办公室

乙方 (投标人/卖方) : 扬州汇通建设有限公司

见证方： 江苏立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按照江苏立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本项目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一、 服务及产品内容

1. 1 项目 (产品) 名称：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县道及所属道路日常及应急养护项且
1.2 项目服务内容：

二、 合同金

(1)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县道及辖区部分道路全长合计51.271km;对上述道路路基、 路

面、 附属设施、 交安设施、排水设施等实施日常巡查、 日常养护和小修保养。

(2)对辖区内23座桥梁进行经常性检查和日常小修保养。

(3)及时处置数字化城管反映的道路设施缺陷和特情应急处置。

(4)冬季除雪除冰、 夏季防讯防台等应急养护工作 。

额

2.1 本合同金额为 (大写) : 陆佰零伍万圆 (6050000元) 人民币/3年。

三、 技术资料

3.1 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服务或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 。

3.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

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

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四、 知识产权

4. 1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服务或产品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

侵犯其专利权、版权、 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 由乙方负全

部责任。

五、 产权担保

5.1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服务或产品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

疵 。

六、 履约保证金

6.1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